

114.12.01(上午)_巡察調查局幹訓所
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練所
二、巡察時間：114年12月1日(上午)
三、巡察委員：高涌誠委員 (召集人)、王美玉委員、王麗珍委員、林郁容委員、紀惠容委員、范巽綠委員、施錦芳委員、郭文東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宜津委員、賴鼎銘委員、蕭自佑委員，共計12人。
四、巡察重點：法務部調查局暨所屬幹部訓練所業務執行情形
五、巡察紀要：
司法及獄政委員會114年12月1日上午，召集人高涌誠委員偕同監察委員等12人，赴位於新店之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練所巡察。該部徐錫祥政務次長陪同本會巡察委員，實地瞭解相關課程規劃與專業設施配置，並聽取該局業務報告及「國安情勢分析」專題簡告。
巡察委員特別關注該局有關人權公約、性平防治及職場霸凌課程之規劃；另對臺灣目前所面臨之資訊安全、假訊息、認知作戰，以及轉型正義、數位暴力、對岸滲透態樣及風紀查處等相關議題，與調查局充分交換意見。
徐錫祥政務次長及相關主管就監察委員所提詢問逐一回應，並就不足部分，允予會後再以書面資料補充說明。會後高涌誠召集人對調查局及其幹部訓練所協助本院此次巡察表達感謝之意，本次座談在充分溝通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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